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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組團參加馬來西亞 2017臺灣形象展 

(Taiwan Expo Malaysia 2017) 

廠商甄選辦法 
 

一、 參展緣由 

為拓展新南向市場商機，農委會組團參加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

下簡稱外貿協會)於本(106)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1 日在馬來西亞辦理之「東

協臺灣形象展」(以下簡稱臺灣形象展)，以整合行銷方式提升產品知名度，於

海外建立整體臺灣優質形象，期達到新南向政策中強化雙方交流以及發展臺

灣產業之雙重目標。 

二、 參展目的 

農委會將以農林漁畜產業形象區(以下簡稱農業形象區)方式規劃，徵求國

內相關業者參與臺灣形象展，並配合當地企業參訪，除了展示臺灣農業科技

成果及發展優勢外，另希望協助我國業者在當地建立供應鏈連結，獲取經貿

合作機會及潛在商機。並藉由外貿協會管道進行廣宣及參與媒合商談，期望

吸引當地訪客買家，壯大參展聲勢，預期可為參展業者帶來大量海外商機，

成功開創我國農企業之國際行銷通路。 

三、 展會時間及地點 

時間 : 106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1 日 

地點 : 馬來西亞吉隆坡市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 

四、 徵展對象：中華民國合法立案之農企業，配合本次展覽特性，以清真食

品、農漁畜產品及加工品、休閒農業等國內業者為優先徵選對象；前述

類別廠商如有進駐農業育成中心或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廠商或畢業廠商、

曾執行農委會相關計畫廠商、曾參加國際展覽或展覽及國際行銷相關訓

練課程之業者將於評選時具加分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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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展活動內容 

農業形象區將提供參展廠商相關服務，以達擴大參展效益之目的。 

1. 優質展館設計及裝修，使參觀者對臺灣農業建立好的第一印象，進而

提高對各參展廠商的參觀意願。 

2. 精美文宣及宣傳品製作，製作包含所有參展業者簡介的形象區簡介配

合宣傳品於會場發送，有助於招攬訪客及買家。 

3. 展會相關訊息提供，協助外貿協會訊息轉達及媒合商談系統登錄使用

及追蹤、大會買主名單追蹤等。 

4. 展前參訪活動，安排當地相關企業或通路參訪以建立在地連結，促進

商機。 

5. 展後交流分享，透過交流分享，增進參展廠商之心得交流與展覽建議，

作為後續推動農企業國際行銷鏈結之參考。 

六、 參展廠商需繳交費用 

1. 報名時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2 萬元(NTD20,000)。保證金於確定未

錄取或展覽結束確認無重大違規情事後，於 2 週內辦理無息返還。

匯款帳戶資訊如下，請於匯款時標註報名公司名稱。  

銀 行： 台灣企銀永春分行 050-1035 

帳 號： 10312012559 

戶 名： 光洋波斯特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 

2. 參展廠商每家需繳交參展配合款含稅新台幣 2 萬 1 千元整

(NTD21,000)，匯款帳戶資料將於錄取公告中載明並個別通知入選業

者。 

3. 因參展所需之展品含文宣製作與運輸、參展人員機票住宿等支出由

參展廠商另行支付，不包含於前項參展配合款內。 

七、 參展廠商應配合事項 

1. 本展場為清真展館，依大會要求，現場展出完全不能有豬肉成份及豬

的文字圖像。 

2. 參展廠商應派員參與農業形象區辦理之展前參訪及展後交流。 

3. 展覽期間，參展廠商展位需有專人在現場執行解說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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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展廠商應配合農業形象區辦理之參展問卷調查及展後效益追蹤 1

年，每季 1 次共 4 次。 

八、 徵展廠商家數 

農業形象區係配合馬來西亞農產業發展需要徵求國內相關業者參加

2017 馬來西亞臺灣形象展(Taiwan Expo Malaysia 2017) 展出進而推廣拓

銷海外商機，共 6 格攤位，面積 54m2，預計徵求 4 家農業廠商共襄盛舉。 

九、 報名及徵選方式： 

（一） 報名時間 

自公告日起日起 106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逾期恕不受理。 

（二） 報名方式 

1. 參選者報名請檢附以下資料 

(1) 2017 東協臺灣形象展徵選申請文件封面【附件 1】 

(2) 2017 東協臺灣形象展徵選報名表【附件 2】 

(3) 2017 東協臺灣形象展徵選行銷企劃書【附件 3】 

(4) 2017 東協臺灣形象展徵選同意書【附件 4】 

(5) 2017 東協臺灣形象展徵選聲明書【附件 5】 

(6) 2017 東協臺灣形象展徵選保證金匯款單據影本【附件 6】 

(7) 附件(選擇性項目，請提供有利甄選之參考資料)， 

a. 產品照片或廣宣資料(如產品 DM 或技術之佐證資料)  

b. 育成中心或農科園區進駐證明文件影本  

c. 農委會計畫執行或技術移轉證明文件影本  

d. 申請驗證、獎勵、專利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e. 訓練課程證明文件影本  

f. 其他 

2. 報名資料請向執行單位索取或至網站下載：

http://www.atri.org.tw/展覽 

3. 上述報名資料請以 A4 規格、依上述順序靠左裝訂成冊，1 式

8 份。（須另提供電子檔，word 版或 pdf 版皆可）。 

4. 請於 106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前，將上述資料(1 式 8 份)以掛

號郵寄或親送「30093 新竹市香山區大湖路 51 巷 1 號農業科

技研究產業發展中心陳靜芝小姐收」，並於信封上註明「參選

單位名稱」及「東協臺灣形象展徵選」字樣。  

http://www.atri.org.tw/


附件_徵選辦法 4 

 

（三） 徵選方式 

1. 由農委會及相關專家代表組成甄選小組，共設置 5-7 位委員。

於遴選會議中依預定家數選定正取廠商，並由遴選小組之專家

代表決定備取廠商家數。 

2. 徵選作業分為文件審查及決選會議二階段， 

(1) 文件審查：由主辦單位進行報名文件審查，不符甄選對象

資格者將不受理報名，缺件者將通知補正，通知後 3 日

內未補正者視為資格不符。 

(2) 決選作業：由甄選小組召開決選審查會議，選出正取廠商

與備取廠商數名(如八、徵展廠商家數說明)。如徵展名額

由備取廠商遞補後尚不足額，主辦單位將辦理二次徵展，

並以書面審查方式決定遞補廠商。 

3. 徵選項目及標準：總分為 100 分，項目如下表。 

評分項目（權重） 內容說明 

產品或技術之

競爭力 

（35%） 

(1) 競爭優勢 

(2) 創新價值 

(3) 經濟效益 

(4) 智財保護 

參選單位之產品或技術項目特色、

創新性與可行性之說明 

參展行銷目標

及策略 

（35%） 

(1)  參展目標訂定 

(2)  會展行銷策略 

(3)  展售計畫 

參選單位之完整參展行銷規劃說

明 

(1)  參展目標設定，包括:洽談買主

數、訂單數及金額、或應徵代

理家數等 

(2)  利用大會提供之工具(線上媒

合或資訊發布)或自行安排，

(如 EDM 或新聞廣宣等)等規劃 

拓展國外市場

之能力 

（20%） 

(1)  對市場現況之瞭解  

(2)  拓展國外市場之企

圖心  

(3)  外銷之實績 

參選單位是否有組織、有計畫性積

極拓展國外市場等)  

經營管理及財

務 

(10%) 

(1)  經營願景與模式  

(2)  營業規模  

(3)  正常繳稅 

參選單位之經營管理及財務是否

能持續提升產品或技術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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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合本辦法第四點徵展對象中具加分資格之參展廠商，得於

評分加總後最多加 5 分為其總得分。  

5. 委員得視報名情況請業者準備簡報說明，如需業者簡報情形，

由執行單位於決選審查會議 2 周前以電話或電郵通知報名業

者。 

十、 徵選結果： 

（一） 公布時間：預計 106 年 9 月 10 日前(評選會議後次工作日)。 

（二） 公布方式：於農業科技研究院網站(http://www.atri.org.tw) 

公布及個別通知入選單位。 

（三） 確認方式：於接獲入選通知後 2 周內繳交參展配合款含稅新台

幣 2 萬 1 千元整 (NTD21,000)。未於規定時間內繳費之錄取廠

商，視同棄權，由備取廠商遞補。 

十一、 注意事項： 

（一） 甄選繳交資料均不退還，請自行留底備份。 

（二） 主辦單位得運用參選者繳交之圖片及說明文字等資料，作為展覽、

宣 傳、推廣、報導、出版等非營利推廣之用。 

（三） 入選廠商如於繳交攤位空地租金後，因故不參加展出，需以書面

表示，已繳交之保證金將由執行單位予以沒收不退還。 

（四） 凡參加本活動者，視同同意本活動相關規定；其他未盡事宜，主

辦單位保留修訂辦法之權利。 

十二、 聯絡窗口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陳靜芝小姐 

電話：03-5185139      

傳真：03-5185135 

電郵信箱 rita@mail.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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